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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领域的咨询服务和技术合作 

主席提出的决议草案  

2003/…   阿富汗境内的人权情况  

 人权委员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国际人权两公约以及 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四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所载的公认的人道主义规则，  

 重申所有会员国都有义务增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并履行根据各项国际文

书自由承担的义务，  

 忆及阿富汗是几项国际人权文书的缔约国，并有义务报告执行这些文书的情

况，  

 还忆及人权委员会的有关决议和决定、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和理事会主席的

声明、秘书长关于儿童和武装冲突的报告(S/2002/1299)和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的

报告(S/2002/1154)以及委员会最近通过的关于妇女地位的决议，  

 又忆及  2001 年 12 月 5 日在波恩签署的《关于在阿富汗重建永久政府机构之

前的临时安排的协定》(《波恩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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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总统令规定建立新的阿富汗国防军，这是临时权力机构致力于建立一支受

民事官员控制的种族成分均衡的军队的迹象，并强调必须加强支持尽早建立这支

军队和目前的复员方案以及建立一支有效的警察部队，  

 欢迎临时权力机构努力在阿富汗全国各地重建法治和充分保护人权和基本自

由，并强调一个没有暴力、歧视和侵权行为的安全环境是切实可行和可持续地恢

复和重建进程的关键，  

 重申必须确保所有联合国人员和有关工作人员以及人道主义组织的所有外国和

当地工作人员的安全和行动自由，  

 重申为了制止法不治罪的现象，独立的司法机构在确保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保

护方面可发挥基本的作用；  

 1.  欢迎人权委员会阿富汗境内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E/CN.4/2003/39)

以及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关于访问阿富汗的报告

(E/CN.4/2003/3/Add.4)，并注意到报告中提出的建议；  

 2.  还欢迎阿富汗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并承认阿富汗加入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并敦促临时权力机构作为一个优先事项考虑加入

《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并批准国际劳工组

织《男女同工同酬公约》 (第 100 号 )和《消除最有害的童工形式公约》 (第 182

号)；  

 3.  还欢迎设立独立人权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将在阿富汗增进

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4.  鼓励临时权力机构和国际社会向这两个委员会提供适当的援助，使它们能

够迅速地、有效地并以符合阿富汗的国际人权义务的方式履行其职责；  

 5.  欢迎设立宪法起草委员会和目前的制定新宪法的进程，并强调必须将阿富

汗的国际义务列入新宪法以及应该确保妇女充分参与制宪支尔格大会所有筹备和

举行过程和制宪支尔格大会本身；  

 6.  承认临时权力机构为增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已经采取的步骤；  

 7.  承认揭露侵犯人权行为，将侵犯人权行为者，包括其同谋绳之以法，为受

害者取得公理以及保持这种侵权行为的历史记载并通过承认和纪念受害者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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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恢复其尊严，将对今后的社会起指导作用，而且是增进和落实所有人权和基本

自由以及防止今后的侵权行为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8.  关切地注意到有报告说，有些阿富汗人对某些族裔群体、国内流离失所者

和返回难民采取暴力行为以及任意逮捕和拘留和袭击妇女和女孩的案件；  

 9.  申明临时权力机构负有首要责任，在联合国的支持下营造一种善治、民主

和法治的环境，并建立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注意性别问题的、多族裔和充分代

表阿富汗人民的政府；  

 10.  吁请临时权力机构在执行《波恩协定》时：  

(a) 与所有特别报告员和联合国人权机制继续充分合作，并向他们发出访

问该国的长期邀请；  

(b) 充分恪守阿富汗的国际人权义务，而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

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民族、族裔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血统

和其他地位；  

(c) 继续努力重建法治，包括配合国际捐助者培训执法机构，以增进和维

护人权和基本自由，采取步骤以提供进一步取得公理的机会，并按照

国际标准执行改革感化系统的措施；  

(d) 鉴于阿富汗司法系统中的程序性和实质性缺陷，宣布暂缓死刑，同时

考虑到保证对面临死刑者权利的保护的联合国保障措施；  

(e) 调查关于侵犯人权，特别是侵犯族裔少数群体以及妇女和女孩的人权

的指控；  

(f) 促进阿富汗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安全和体面地、自愿和有秩序地返

回和重新融合；  

(g) 尊重并保护阿富汗妇女和女孩的人权，包括向妇女事务部提供适当的

支助，保护妇女使其免遭任何形式的暴力，确保她们平等取得教育和

医疗，解决其遭到法外拘留的问题并确保她们充分参与阿富汗所有的

生活领域；  

(h) 与国际社会切实合作，制止贩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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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承认其邻国，特别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巴基斯坦承受着巨大的负担，

赞赏这些东道国为缓解阿富汗难民困境所作的努力，并鼓励它们继续与联合国难

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合作，以实现这一目标；  

 12.  欢迎捐助者的捐助，并促请他们迅速兑现在 2002 年 1 月 21 日和 22 日在

东京举行的阿富汗重建援助国际会议上所作的资金承诺，并邀请他们除了在东京

会议上认捐的捐助以外，进一步提供资源，并促请国际社会与阿富汗独立人权委

员会和人权咨询小组合作，以便将人权，包括儿童权利和性别问题纳入由捐助者

援助的方案；  

 13.  赞扬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其他联合

国机构特别是通过支持阿富汗独立人权委员会来协助阿富汗执行《波恩协定》人

权规定的活动；  

 14.  促请联合国援助临时权力机构在安全的气氛下组织并展开预定于 2004 年

6 月举行的可靠的、自由和公正的选举进程，并吁请会员国向该进程提供财政和技

术支助，包括观察员；  

 15.  请秘书长：  

(a) 确保立即并永久地填补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 (联阿援助团 )中的性别问

题高级顾问的职位，以便在其活动中实现性别观点主流化；  

(b) 任命任期为一年的一位独立专家，让他负责与临时权力机构、包括阿

富汗独立人权委员会以及人权高专办和联阿援助团密切合作，制定一

项咨询服务方案，确保充分尊重和保护人权和促进法治，并征求和接

受关于阿富汗境内人权情况的资料并就此提出报告，以便防止侵犯人

权行为；  

 16.  请联合国有关机构，特别是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联合国阿富汗

援助团的框架范围内：  

(a) 支持充分执行《波恩协定》和《阿富汗全国人权方案》中的人权规

定，包括确保增进和保护人权是该援助团的宗旨和职责的中心内容；  

(b) 继续支持独立人权委员会的工作；  

 17.  请将由秘书长任命的独立专家就阿富汗境内的人权情况和人权领域技术

援助的成就向大会和人权委员会提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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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请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特别报告员继续审查阿富汗妇女和儿童的境况，并

向大会和人权委员会提交报告。  

 

 

 

--  --  --  --  -- 


